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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申报的项目获准成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立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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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2009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的通知》，我校申报的“综合大学创新型艺术

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获准成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立项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四川省2009年度唯一获批立项的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也是艺术学院继2009年成为新增艺术硕士（MFA）试点培养院校后，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又一突破。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是教育部、财政部推出的“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进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模

式综合改革，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国家对社会紧缺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

才和应用性人才的需要。2009年度，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共101个，其中艺术类本科30个，我校

艺术学院“综合大学创新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将与同批入选的另外100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一起，分别获得

国家50万元经费资助。 

 

  艺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项目为新的起点，在学院所积累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展开实验区建

设的广泛讨论，制订教学理念新颖、课程体系完整、突出应用教育的实验区实施方案，实现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的倾斜，加大学

生艺术实验实践、工程设计、工程实施能力的培养，将职业规划教育、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相融合，积极探索综合大学中艺术与

理、工、医科交叉融合、构建新型综合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途径，同时，学院在2010年将急教学所需，大力加快学院教学

条件与实验条件的建设，为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的建设，推进艺术学院教学的实质性改革提供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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